附件5

2026年拟承接转化运用类项目和活动汇总表

1.下表由申报单位填写，作为申报书内容。

2.各申报单位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申报，最后承接各地市的项目不得超过2个。
3.请申报单位将拟承接的项目及活动在相应空格中划“√”，如超出承接数量，经提醒未按时修改的，此项目形式审查时予以不通过，不进入专家评审阶段。

4.如后续经检查时发现有未遵守承诺的情况，取消该单位项目入库资格。
	序号 
	 地市 
	已入库项目

	
	
	专利转化运用体系建设
	国家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示范区培育及广东省数据知识产权运用
	专利转化运用人才培养体系建设
	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推广

	1
	广州
	
	
	
	

	2
	佛山
	
	
	
	

	3
	珠海
	
	
	
	

	4
	东莞
	
	
	
	

	5
	惠州
	
	
	
	

	6
	中山
	
	
	
	

	7
	江门
	
	
	
	

	8
	肇庆
	
	
	
	

	9
	汕头
	
	
	
	

	10
	汕尾
	
	
	
	

	11
	潮州
	
	
	
	

	12
	揭阳
	
	
	
	

	13
	湛江
	
	
	
	

	14
	茂名
	
	
	
	

	15
	阳江
	
	
	
	

	16
	云浮
	
	
	
	

	17
	韶关
	
	
	
	

	18
	河源
	
	
	
	

	19
	梅州
	
	
	
	

	20
	清远
	
	
	
	


